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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
 

 

安政办发〔2010〕26 号 

 

 

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关于印发安康市中心城区六小行业设置 

及管理办法的通知 
 

汉滨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有关工作部门：    

《安康市中心城区“六小”行业设置及管理办法》已经市政

府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 

二〇一〇年四月六日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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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康市中心城区“六小”行业设置及管理办法 
（修改稿） 

 

第一章 总 则 

 

第一条 为加强对“六小”行业的卫生监督管理，防止环境

污染，保护城市生态环境，提高城市品位，保障人民身体健康，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

治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、《公共场所卫生管理

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“六小”行业，是指小旅店、小歌舞厅、

小理发美容店、小浴池（浴足）场所、小餐饮（夜市）摊点（包

括小加工作坊、中西式小餐厅等，下同）、小网吧。 

小旅店：床位总数在 30 张以下或客房数 15 间以下。 

小歌舞厅：经营场所建筑面积小于 150m
2
，以卡拉 OK 为主。 

小理发美容店：座（床）位少于 10 座（床）。 

小浴池（浴足）场所：营业面积在 150m
2
以下。 

小餐饮（夜市）摊点：加工经营场所面积小于等于 150m
2
的小

型饭店快餐店、小吃店、小食品店、卤食店、职工食堂、糕点、

冷饮加工等场所。 

小网吧：电脑少于 50 台。 

第三条 在安康中心城区内从事“六小”行业经营活动的单

位和个人应当遵守本办法。 

第四条 “六小”行业监督应当遵循以块为主、条块结合、

全程监督、动态管理的原则，实行分级管理制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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卫生行政部门为安康中心城区“六小”行业监督管理的牵头

单位，负责“六小”行业监管的综合协调、安排部署、监督检查、

考核评比，主管小旅店、小歌舞厅、小理发美容店、小浴池（浴

足）场所的卫生监督管理工作；药监部门负责安康中心城区小餐

饮（夜市）摊点（不包括小食品加工作坊）的监督管理工作；文

化部门负责安康中心城区小网吧的监督管理工作；质监部门负责

安康中心城区小食品加工作坊的监督管理工作。 

公安、工商、城建、环保、城管执法等部门根据各自职责，

配合做好“六小”行业监督管理工作。 

 

第二章 设置审批 

 

第五条  “六小”行业设置规划由城建部门依据城市建设总

体规划提出具体设置意见，由城建、卫生、质监、工商、文化等

部门实施。 

“六小”行业设置严格按照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及“六小”行业

具体设置意见审批。 

第六条 开办“六小”行业单位，应当符合下列条件： 

（一）有满足加工、生产、经营所需场所，布局合理。开办

小餐饮的，其操作间面积不小于 8 平方米；开办理发美容店，面

积不小于 10 平方米； 

（二）有餐饮具、顾客用具消毒保洁设施、设备，并运转良

好。因受条件限制，无法对餐饮具进行消毒的，应当使用集中消

毒配送的餐具； 

（三）防蝇、防尘、防鼠、通风设施完备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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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店容店貌干净、整洁，食品存贮符合要求； 

（五）从业人员有健康证，并经卫生知识培训取得培训合格

证，个人卫生符合要求； 

（六）符合城市建设规划及“六小”行业具体设置意见要求； 

（七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标准。 

第七条  申办经营“六小”行业的单位和个人，在征得城市

管理部门同意后，到工商部门提出申请，工商部门负责向申请人

预先告知申办有关要求，抄告有关主管部门。主管部门要组织执

法人员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现场评价，现场评价达标的才能

准入，不达标的一律不得准入。各主管部门及时将准入结果告知

工商部门，工商部门依法做出准予工商登记注册或不准工商注册

登记。 

第八条  申办的“六小”行业影响范围较广、可能涉及第三

方利益或情况比较复杂的，经有关部门现场评价还难以决定是否

许可的，可提请卫生行政部门组织召开听证会和联合会审，充分

听取“六小”行业经营业主、相邻住户和社区管理部门的意见，

认真制作听证笔录，再予决定是否批准。听证会应在申请人、利

害关系人提出听证申请后的 20 日内完成。 

第九条  按照“六小”行业设置规划，禁止审批下列事项： 

（一）在居民住宅区以及居民住宅楼(含居民住楼裙房商住楼)

内，一律不得新办产生噪声、恶臭、油烟、烟尘、异味等污染的

“六小行业”经营单位，经规划作为特殊用途的除外。 

（二）禁止在无排污管网处新办“六小”行业经营单位。 

在前款规定范围内现已开办的“六小行业”经营单位，其污

染物的排放必须符合环境保护要求，经处理后仍不能稳定达标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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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的，工商部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。 

 

第三章  评审定级 

 

第十条 “六小”行业单位评审定级按照危险性评估原则，

对经营单位的硬件设施、卫生管理、日常保洁等情况进行量化打

分，依据打分结果将其分为 A、B、C 三级，量化打分得分在 90 分

以上者，核定为 A 级，量化打分得分在 70-89 分者，核定为 B 级，

量化打分得分在 60-69 分者，核定为 C 级，量化打分得分低于 60

分者，不予评定等级，并在经营场所悬挂量化等级标示牌。 

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小旅店、小歌舞厅、小理发美容店、小浴

池（浴足）场所的量化工作；药监部门负责小餐饮（夜市）摊点

的量化工作；文化部门负责小网吧的量化工作；质监部门负责小

食品加工作坊的量化工作。 

第十一条 “六小”行业量化评审标准参照国家相关规定实

施。 

第十二条 量化等级标示牌由各主管部门统一制作，评审合

格后统一发放。 

第十三条 “六小”单位应当将量化等级标示牌悬挂于经营

场所的醒目位置，不得遮蔽掩藏。 

  第十四条 “六小”单位对初次评审结果不满意，愿意限期

改正的，主管部门应给予技术指导，帮助改进完善。期限届满后，

予以评审定级。 

  限定期限最长不超过 15 日。 

第十五条  落实监管责任。卫生部门负责小歌舞厅、小浴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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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浴足）、小旅馆、小美容美发等公共场所的执法监管工作；药监

部门负责小餐饮（夜市）摊点的执法监督；工商部门负责集贸市

场内小餐饮店、小食品经营门店的监督管理，取缔无证经营门店；

文化部门负责歌舞厅、网吧等娱乐场所的监督管理；质监部门负

责对小食品加工作坊的监督管理；城管部门负责对流动饮食摊点

进行规范管理，取缔非法流动摊点，拆除明锅亮灶；公安部门负

责为“六小”行业整治提供安全保障，对监督整治过程中出现的

妨碍公务、暴力抗法行为依法予以查处。 

 

第四章 监督管理 

 

第十六条 对不同级别的“六小”单位，实行不同的监督频

次，具体要求如下： 

（一）A级单位：每年监督监测频次不超过 2次； 

  （二）B级单位：每年监督监测频次不少于 4 次； 

  （三）C级单位：每 1--2 月监督监测一次。 

   第十七条 A、B 级“六小”单位在一年内受到三次限期整改

或两次行政处罚的，监督机构予以降级。 

  “六小”单位经整改 15 日仍达不到 C 级标准的，主管部门可

依法吊销其许可证，并告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。  

  第十八条 “六小”单位发生一次食物中毒或引发传染病疫

情事故的，由主管部门收回量化等级标示牌，并依照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、《公共场

所卫生管理条例》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理。 

  第十九条 “六小”行业量化等级每年复审一次。依据复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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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果作出确认、升级、降级决定。 

  第二十条 市、区人民政府定期组织有关部门对 “六小”行

业监督管理工作进行督察考核。对在“六小”行业管理工作中成

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表彰奖励。 

  第二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责令限期整改；造成严重

后果或较大社会不良影响的，追究责任人和主管领导的责任。 

(一)不坚持标准审批的； 

(二)不按标准量化评分而定级的； 

(三)不按程序评审定级的； 

(四)监督监测达不到规定频次的； 

(五)监督管理不到位的。 

第二十二条 执法人员在进行监督检查时，应按照执法与管理

相结合，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，依照法定程序规范执法、文

明执法。对执法过程中滥用职权、玩忽职守、徇私舞弊的，由其

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由司法机

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

 

 主题词：安康  “六小”行业△  办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抄送：市委各工作部门，市纪委办公室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 

市政协办公室。 

        市中级法院、检察院，各人民团体，各新闻单位。         

        中、省驻安有关单位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10 年 4 月 6 日印发   

共印 60 份         


